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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评分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要求，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对指标体系进行评分，此次绩效评价的综合得分86.43分，评价等级为良。

	评价分数和等级

	序号
	项目
	标准分数
	评价得分
	等级

	1
	决策
	20
	16.5
	良

	2
	管理
	20
	16.93
	

	3
	产出
	30
	26
	

	4
	效益
	30
	27
	

	总计
	100
	86.43
	


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农副产品、食品、药品快检抽检项目的目的是为认真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能，切实维护食品安全，均衡安排和实施抽检计划，做到时间、地域和持续性相结合。适时发布食品安全公告，合理引导食品安全消费。以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为抓手，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有效防控苗头性、系统性、区域性食品安全风险。本项目主要用于食品抽检基本实现“四个全覆盖”，一是区域全覆盖，二是在产获证食品生产企业全覆盖，三是食品品种全覆盖，四是业态全覆盖。通过有效检测为食品安全战略，推动提升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保障提供数据支撑。

项目的立项基本规范，编制了绩效目标申报表，资金预算编制科学，资金分配合理。

项目单位制定了《2022-2024年咸宁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相关制度合法、合规、完整。资金的拨付符合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资金使用率达到98.83%。

项目产出方面，咸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抽检快检4218批次，涵盖29大类食品；2023年抽检5662批次，涵盖29大类食品；2024年抽检5873批次，涵盖29大类食品，重点以食用农产品为抽检目标，强化对食用农产品中农兽药残留以及非法添加的打击力度。
项目效益方面。积极争取各方面力量支持，注重宣传，加强指导，促进食品产业有序健康发展。通过对农副产品、食品开展快检、抽检工作，及时筛查发现不合格产品，公示快检信息，依法处置不合格农副产品、食品，可发挥快检工作的“防火墙”、“过滤网”作用，加强农副产品、食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后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提升农副产品、食品的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日常消费安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举办了“你点我检”免费检测活动，为群众免费检测农副产品、食品等产品的安全问题，进一步扩大了食品安全公众参与度，加大了食品安全的宣传力度，增强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知。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2022-2024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情况

咸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农副产品、食品、药品快检抽检项目目标基本完成，整改措施及建议是加强绩效前期目标编制工作，规范评价标准。
（二）存在问题

1、项目的决策，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基本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效益指标设定有待提高，项目效益目标设定应充分体现项目效果，使资金充分发挥效益功能，项目资金结余3.5万元；
2、项目管理，项目单位委托湖北正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但未见招标代理机构的遴选资料，项目遴选资料的完整性还需规范。项目单位会核对承检机构每个批次的检测工作量，但项目实施过程中缺乏项目单位对承检机构快检、抽检工作落实情况的监督和质量评价，项目监管有效性有待加强。
3、项目过程，通过查阅被考评单位相关档案资料，项目相关资料未归档保管。
四、结果应用建议
1、加强项目前期规划，为保障项目实施的可控性，绩效目标设置方面，全面树立绩效管理意识，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加强对项目实施单位绩效目标的审核，项目单位应按照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置可达成的绩效目标，提升绩效目标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做到绩效目标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切实有效地发挥绩效目标的牵引作用。

2、项目单位应规范项目遴选机制，按要求完善招标代理机构的遴选资料，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程序。项目单位应加强监管资料的管理，拟定合同时制定验收方案及流程，承检单位提交检验数据后按规定验收并做好资料收集整理。项目单位可根据项目的检测工作，制定承检机构考核评价方案，明确考核内容、考核方式、考核流程等内容，以季度或年度为一个考核阶段，向承检机构开展考核，加强项目单位对承检机构的监管力度，规范承检机构的管理，进而提高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的质量。

3、加强档案资料管理，保证资料完整性和规范性，与项目有关资料及时归档，便于以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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